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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江市监食生〔2024〕26号

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 2024年
江门市食品生产监督检查计划的通知

各县（市、区）市场监管局：

现将《2024年江门市食品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联系人及电话：伍振宁，3168372。

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 3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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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江门市食品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为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和省市场监管局对食品安全监

管工作的总体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

办法》（总局令第 49号）《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

理规定》（总局令第 60号）《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总局令第 62 号）等相关规定，结合国家、省、市

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安排，制定本计划。

一、工作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严格落实

“四个最严”要求，以落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和防控食品生

产安全风险为主线，加强食品生产监管，助推食品产业高质量发

展。市局、县（市、区）局、基层市场监管所根据事权划分，按

照风险分级分类要求，制定科学的监督检查工作计划，运用“双

随机、一公开”工作机制，对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

生产者实施食品安全监督检查，督促食品生产者落实食品安全主

体责任。

二、检查对象

江门市辖区内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广东省食品生产加

工小作坊登记证》的食品生产者，以及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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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查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

例》《广东省食品药品生产经营风险分级分类管理办法》《广东

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食品生产经营监

督检查管理办法》（总局令第 49号）《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

《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广东省食品相关产品生产加工监督

管理办法》《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广东省食品相关产品生

产企业监督检查的管理办法》《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

管理规定》（总局令第 60 号）《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总局令第 62 号）《江门市食品生产企业信用分

类监管工作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规章和文件规定。

四、检查方式及频次

全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合理采取日常检查、重点检查、飞行

检查、节日检查、联合检查和随机检查等方式，监督检查可随机

对原料或成品进行监督抽检，对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随机进行

监督抽查考核。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按照“双随机、

一公开”原则进行现场检查，并及时将检查结果公示及记入食品

安全信用档案。

全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按食品生产企业信用分类监管工作

指导意见以及“双随机、一公开”的要求设定抽查比例及检查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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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食品小作坊检查频次的设定可参照食品生产企业风险分级分

类管理的要求。食品相关产品监督检查按照“双随机”原则确定

检查的比例和频次。

五、检查任务

各县（市、区）局年度食品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应覆盖所有获

证类别的食品生产企业与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且每年对本行政

区域内所有食品生产者至少进行一次覆盖全部检查要点的监督

检查，并根据《江门市食品生产企业信用分类监管工作指导意见》

的规定，按食品生产企业信用风险等级规定频次开展监督检查，

对A级企业不少于 1次、B级不少于 2次、C级不少于 3次、D级

不少于 4次的监督检查。

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日常监督检查年度计划应覆盖 5 类

发证产品，并将奶瓶奶嘴、婴幼儿塑料及硅胶餐饮具等生产企业

及往年监督检查中发现问题较为突出的生产企业列为重点检查

对象；县级辖区内获证企业少于 10 家的，要组织全覆盖检查；

获证企业数 10 家以上的，应根据监管实际适当增加检查数量。

对实行告知承诺许可的获证生产企业证后监督检查全覆盖。

（一）市级食品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

重点检查：根据监管工作需要，确定湿粉类食品、食用油、

酒类、肉制品、乳制品、婴幼儿辅助食品、食品添加剂、奶瓶奶

嘴等类别的 20家食品生产企业为市级重点监管企业（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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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局与各县（市、区）局共同监管，全年市局对市级重点监管食

品生产企业现场监督检查不少于 1次。

节日检查：元旦、春节、五一、端午、国庆、中秋等节日期

间，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开展重点品种食品安全专项监督检查。

突出食品生产企业、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等重点单位，重点对应

节食品、湿粉类、酒类、食用油、肉制品、糕点、豆制品等节日

热销产品的监督检查，检查食品原料来源是否合法、食品生产过

程是否规范、产品标签标识是否规范等情况，严厉打击非法添加

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篡改食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等违法违规行

为。

飞行检查：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风险管控为重点，对较高

信用风险食品生产企业实施监督检查。组织对屡次监督抽检发现

不合格产品的生产企业、对监管部门通报、被投诉举报以及风险

监测过程中发现存在问题的食品及食品相关产品生产加工单位

实施飞行检查；组织对肉制品、速冻食品等预制菜类食品、特殊

膳食食品、乳制品、食醋、白酒、湿粉类食品、食用植物油、饮

料、食品添加剂、奶瓶奶嘴、工业和商用电热食品加工设备等重

点生产企业开展专项监督检查。

跨部门联合检查：根据省局制定的跨部门综合监管方案，结

合我市实际，制定食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跨部门综合监管工作方

案，会同有关部门实施联合检查，全年跨部门综合检查频次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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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次。

市局负责组织落实食品相关产品告知承诺许可获证企业全

覆盖例行检查，对不合格企业依法及时向省局提出撤销生产许可

证建议。

（二）县（市、区）年度监督检查计划

各县（市、区）局应按食品生产企业信用分类监管工作指导

意见与辖区监管工作实际，制订本县（市、区）局的年度监督检

查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对辖区内食品生产企业和食品生产加工

小作坊开展全覆盖检查，对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开展检查。同

时参与省、市级的监督检查工作。结合省、市局部署，对辖区内

肉制品、速冻食品等预制菜类食品、特殊膳食食品、乳制品、食

醋、白酒、湿粉类食品、食用植物油、饮料、食品添加剂、奶瓶

奶嘴、工业和商用电热食品加工设备等重点生产企业加大监督检

查频次。

各县（市、区）局要加强预制菜类生产企业监管，对预制菜

类相关联食品生产企业开展全覆盖检查，规范预制菜类食品生产

企业生产经营行为。

六、检查内容

（一）重点检查类别

乳制品、肉制品、速冻食品等预制菜类食品、食用油、湿粉

类食品、婴幼儿辅助食品、蛋白固体饮料、蜜饯食品、食醋、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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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食品添加剂等风险高、影响区域广的食品生产企业；肉制品小

作坊；奶瓶奶嘴、婴幼儿塑料及硅胶餐饮具、工业和商用电热电

动食品加工设备等类别的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以及屡次监督

抽检发现不合格产品的食品及食品相关产品生产加工单位；监督

检查中发现问题较为突出的食品及食品相关产品生产加工单位；

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生产加工单位；标签标识

问题较多的重点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

（二）监督检查要点

1．食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要点：依照《食品生产经营监督

检查管理办法》有关检查要求，重点加强生产环境条件、进货查

验、生产过程控制（重点加强食品添加剂使用监督检查，督促企

业严格按照标准规范使用食品添加剂）、产品检验、标签和说明

书、食品安全自查、从业人员管理、信息记录和追溯、委托生产

等方面监督检查。

2．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监督检查要点：重点加强生产场所、

设施设备、加工过程控制、人员要求、质量管理、包装标识、贮

存与运输等方面监督检查。

3．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监督检验要点：依照《食品相关

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有关检查要求，重点加强食品

相关产品生产者资质、从业人员管理、生产环境条件、设备设施

管理、进货查验、生产过程控制、产品包装标识、贮存及交付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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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出厂检验、产品追溯和召回、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等方面监督

检查。

（三）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企业落实食

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工业产品生产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

理规定》《广东省其他食品生产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

督管理办法》，督促食品生产企业、小作坊完善食品安全管理制

度。督促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按规定要求设立质量安全总监、

质量安全员，制定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督促食

品生产企业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有效开展食品安全自

查，通过“粤商通”APP在线提交食品安全自查情况。督促食品

和食品相关产品生产加工单位建立、实施“日管控、周排查、月

调度”工作机制，对自查以及“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中发

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与问题进行整改，持续保持生产加工过程

合规。

七、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市、区）市场监管部门要高度

重视，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结合本地实际，组织制定

食品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并向社会公开，按照计划实施监督检

查，确保监督检查工作落到实处。

（二）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应强化监督检查智慧信息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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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生产加工单位统一使用“江门市行政执法信息平台监督检查

子系统”实施监督检查，实现监督检查任务下达、领取、实施检

查、检查档案电子化、问题整改全过程线上闭环管理，实现整改

完成率 100%。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要督促指导被检查单位落实

整改，防范和化解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对检查中发现或有发生食

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应责令被检查单位立即停止食品生产经

营活动。待风险化解后，方可恢复生产经营。

（三）突出事中事后监管。重点对抽检不合格企业实施监督

检查与约谈，落实“321”约谈制度，县级市场监管部门对年度

抽检 1次不合格的企业实施检查和约谈，市局将对县级市场监管

部门的监督检查工作进行督导，对年度 2次抽检不合格的生产加

工单位实施约谈及飞行检查。

（四）加强培训考核。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应强化食品生产监

管人员队伍的建设，采取多种措施，创新食品生产监管人员培训

方式，持续开展食品生产监管人员的培训与考核，提高检查人员

的专业性、技术性，培养一批食品生产监督检查骨干能手。

（五）加强信息管理。各地应及时将监督检查结果向社会公

开，并及时汇总监督检查信息，分析监督检查结果，查找突出问

题，对食品安全状况进行评估，增强下一步监管针对性，提升监

管效能。

（六）加强督办通报。为加强江门市场监管监督检查子系统



— 10 —

的应用，规范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行为，市局将检查覆盖率、

问题发现率、整改完成率和在线检查率纳入 2024年食品安全工

作评议考核指标，并每季度对各地完成监督检查情况予以通报。

通报数据以“江门市行政执法信息平台监督检查子系统”记录的

为准。

附件：2024年市级重点监管食品及食品相关产品生产

企业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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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4年市级重点监管食品及食品相关产品

生产企业名录

序号 企业名称 类别

一、蓬江区

1 知美屋食品有限公司 饼干;速冻食品;糕点

2 江门市蓬江区荷裕盛食品加工厂 蔬菜制品

二、江海区

3 江门市顺恩牛奶有限公司 乳制品；饮料

4 江门市江海区联合腊味加工场 肉制品

5 广东金优贝健康用品有限公司 食品用塑料容器等制品（奶瓶奶嘴）

三、新会区

6 江门高迪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添加剂

7 李锦记（新会）食品有限公司 食用油；调味品

8 远大鸿信食品（广东）有限公司 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9 江门市新会柑之林茶业有限公司 茶叶及相关制品

四、台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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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类别

10 江门新乐贝食品有限公司 特殊膳食食品

11 台山市瓶峰茶厂 茶叶及相关制品

12 台山市台城致远河粉厂 粮食加工品,淀粉及淀粉制品

五、鹤山市

13 鹤山市嘉士威食品有限公司 特殊膳食食品；饼干

14 广东至润油脂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水果制品

15 鹤山市鹤城嘉禾花生食品厂 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16 广东福伦医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罐头,调味品,饮料

六、开平市

17 广东嘉士利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饼干；薯类和膨化食品

18 开平市水口镇长利河粉店 粮食加工品（湿粉类食品）

七、恩平市

19
恩平市粽源食品有限公司 糕点

20
恩平市仙新河食品厂 粮食加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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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4年 3月 19日印发

校对：伍振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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